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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 交 禮 俗 不 逾 矩 ， 禮 過 三 千 不 妥 當 ； 
公 事 公 辦 不 請 託 ， 清 淨 公 門 免 關 說 ； 
謹 言 慎 行 少 煩 惱 ， 廉 政 倫 理 要 遵 行 。 

■法紀案例宣導 
一、案情摘要:機關未依法主動公開身分關係案(以下摘自監察院陽光法令主題網) 

鄉民代表會代表 A 之關係人乙社區發展協會，於 112 年 2 月 20 日向甲鄉公所申請以公開公平方式辦理之補助，並

於補助申請文件內檢附身分關係揭露表，甲鄉公所遂於 112 年 2 月 23 日核定補助乙社區發展協會，惟甲鄉公所遲

至 112 年 5 月 3 日始於網站主動公開乙社區發展協會之身分關係，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（下稱本法）第

14條第 2項規定，經監察院裁處罰鍰確定。 

二、案例解析: 

(一)  乙社區發展協會為鄉民代表 A 之關係人，其所申請之補助，係經甲鄉公所於受理申請補助前，於網路充分公告

補助資訊，符合本法第 14 條第 1 項但書第 3 款例外允許關係人申請補助之要件；且乙社區發展協會補助申請文

件中，已一併檢附身分關係揭露表，因此乙社區發展協會向甲鄉公所申請並獲核定之補助，符合本法第 14 條規

定。 

(二)  當關係人申請之補助符合本法要件，並且據時表明身分關係揭露時，補助機關應依本法第 14 條第 2 項及本法

施行細則第 27 條第 1 項規定，於補助行為成立後 30 日內，主動於公開關係人之身分關係，以使補助公開透明

，利於公眾監督。本案甲鄉公所於 112 年 2 月 23 日核定補助乙社區發展協會時，補助行為即已成立，該公所

卻遲至 112 年 5 月 3 日始於網站公開身分關係，顯已逾本法所定期限要求，核有違反本法第 14 條第 2 項之規

定。 

■公職人員財產申報 Q&A 

Ｑ1：若申報人辦理年度定期申報時，可否以該年度 10月 31日以前之日為「申報日」？ 

Ａ1：各年度「定期」申報之基準日限定於該年度之 11月 1日至 12月 31日，不得提前申報。 

■監視錄影影像調閱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

本公司「監視系統錄影影像、光碟片調閱處理要點」規定略以，司法、警察機關因偵辦案件需要，得以下列方式向各地 

郵局申請調閱監視錄影資料： 

(一)司法、警察機關：因審理或偵辦案件需要，由機關具函申請。 

(二)緊急辦案需要，得由當地郵局經理、營業或政風單位主管斟酌實際情況，憑調閱機關出具之公文等文件提供調閱；

必要時，應以電話向調閱機關求證。 

(三)調閱之錄影影像資料，除有特別需求外，應以單一鏡頭方式燒錄或翻拍與案情有關之部分；與案情無關之影像則不

予燒錄或翻拍。 

■防詐宣導 

 不要再被騙第二次，當心二次詐騙！ 

詐騙廣告出新招，詐騙集團利用廣告關鍵字付費搜尋功能，將偽冒的網站魚目混珠，宣稱可以免費在線諮詢及追回詐騙

款項，真相其實是詐騙集團利用網路廣告進行【二次詐騙】。 

詐騙集團瞄準被詐騙過的被害人，利用民眾對專業人員的信任，謊稱有獨特管道，只要繳交「服務費」就可以協助追回

詐騙款項，但是當被害人付款後就失去聯繫，不僅沒拿回先前遭詐騙的款項，還損失更多金錢，造成第二次傷害。 

如不幸遭受詐騙，請速撥打 165 反詐騙諮詢專線或前往派出所報案，切勿輕信網路「追回詐騙款項」的錯誤資訊；已經

報案的民眾欲瞭解案件進度或後續處理情形，請先向受理或管轄單位洽詢，以防落入【二次詐騙】的陷阱。  

(以上摘自內政部警政署 165全民防騙網) 

113年 9月退還公眾溢餘款廉能事蹟表揚專區 

姓名 筆數/退還金額 姓名 筆數/退還金額 姓名 筆數/退還金額 姓名 筆數/退還金額 姓名 筆數/退還金額 

吳意婷 9/65,100元 蕭祥均 2/40,000元 林佩伶 1/33,000元 王俐婕 1/30,000元 吳旭三 1/24,000元 

黃亭諭 1/23,000元 王麗婷 5/16,000元 廖淑媛 5/16,000元 沈秋樺 4/15,000元 廖娸恩 3/14,036元 

 


